朱桥学校校服管理制度
校服是一个学校对学生管理与学生精神风貌的体现，学生统一穿着校服，有利于提升自信心，保持朝气蓬勃的精神状态，培养团队意识，规范行为举止，加强自我约束，有利于抵触相互攀比和穿着奇装异服的不良习惯，也有利于学校对学生的教育管理和开展教育教学活动，有利于推进校园文化建设。为进一步推动我校精神文明建设，更好的加强内部管理，塑造华夏靴子良好的精神面貌，经校委会决定，为规范校服着装，特制订如下管理规定：
一、着装要求：
1、学生在学校期间必须穿着校服，校服必须成套着装（特殊原因除外）。季节更替或者有重大活动安排时，根据学校通知着装。
2、学生以班级为单位集体参加活动，必须穿着统一校服。组织者应严格要求，禁止不穿校服者参加活动。
3、穿着校服要整洁，上衣拉链位置不得低于领口以下15厘米。
4、因特殊原因不便穿校服者，须提前告知班主任或由家长监护人代为告知班主任，说明原因，批准后方可不穿。
5、 各年级不穿校服者须报教务处登记备案。
6、 校服内有特设的白色布条，家长收到校服后应第一时间用不易褪色的圆珠笔等工具，书写上学生班级、姓名和学号，以便区分和丢失找回后辨认。
二、爱护要求
1、学生要爱惜校服，养成良好的穿着、保护、洗涤、存放的好习惯。
2、不得在校服上吊挂饰物，不得在校服上写字或者涂鸦。
3、校服损毁不能穿或者丢失时，学生应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补增。
三、管理监督
1、班主任具体管理本班学生的穿着校服。德育处、年级组负责本年级学生穿着校服的检查，教育工作。
2、学生穿着校服情况列入学生日常行为规范评比和班级考评，对不符合服饰要求的，按人次扣减相应的分值
四、本规定经学校校服工作小组审议通过，校园网公示后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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